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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吉林省建筑节能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

吉财建〔2016〕502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公主岭市、梅河口市、各县（市）财政局、住房

城乡建设局（建委）、公用局、房产局、城管局： 

  为加强和规范建筑节能奖补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促进我

省建筑节能的发展，提高建筑节能能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吉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及省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我们制定了《吉林省

建筑节能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吉林省建筑节能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吉林省财政厅 

2016 年 07 月 05日 

附件： 

吉林省建筑节能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建筑节能奖补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进一

步促进我省建筑节能的发展，提高建筑节能能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吉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及省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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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节能奖补资金(以下简称“奖补资金”)是指省级公

共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项用于支持建筑节能发展的项目资金。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节能是指达到国家绿色建筑设计标识项目、可再生

能源建筑应用项目（利用深浅层地能、污水源及工业废水等低温热能热泵技术

供热制冷项目、与建筑一体化太阳能供应生活热水项目）、住宅产业化试点项
目。 

  第四条 奖补资金管理遵循统筹兼顾、公平合理、注重绩效、公开透明的原

则。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五条 奖补资金由省财政厅、省住建厅共同负责管理。 

  省财政厅职责：负责奖补资金的管理和筹措，资金管理办法的制定，审核

下达年度资金支出预算，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省住建厅职责：负责组织项目申报、评审，监督项目实施、信息公开、能

效检测评价，组织项目专项验收，会同省财政厅对奖补资金使用进行日常跟踪

检查。 

第三章 奖补范围和标准 

  第六条 奖补范围 

  （一）绿色建筑设计标识项目。取得国家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证书的一星

级、二星级、三星级绿色建筑的新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项目。 

  （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项目。利用土壤源热泵和深层、浅层地下水源

热泵技术、污水源及工业废水等低温热能热泵技术供热制冷项目、以及与建筑

一体化太阳能供应生活热水（阳台壁挂式）项目。 

  （三）住宅产业化试点项目。新建住宅建筑面积 2万平方米以上，装配率

20%以上的项目。 

  第七条 奖补标准 

  （一）绿色建筑设计标识项目。三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的项目每平方米

奖补 25 元；二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的项目每平方米奖补 15 元；一星级绿色

建筑设计标识的项目将根据具体情况给予适当奖补，主要奖补《吉林省绿色建

筑行动方案》中“十二五”期间绿色建筑计划项目。 

  （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项目。利用土壤源热泵和深层、浅层地下水源

热泵技术供热制冷项目，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奖补 60 元；利用污水源及工业

废水等低温热能热泵技术供热制冷项目，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奖补 30 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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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一体化太阳能供应生活热水（阳台壁挂式）项目奖补标准，在每年的项目

申报指南中另行规定。 

  （三） 住宅产业化试点项目。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奖补 40 元。 

  第八条 同一单位的绿色建筑设计标识项目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项目，不
得同时享受奖补资金。 

  第九条 绿色建筑设计标识项目，建设周期原则上不得超过 2年;可再生能

源建筑应用工程,须当年实施当年竣工并投入使用，实施规模原则上不得低于以
下标准： 

  （一）地级市的新建居住建筑项目实施规模为 40000 平方米以上； 

  （二）县（市）级的新建居住建筑项目实施规模为 20000 平方米以上； 

  （三）二、三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中的单体公共建筑项目，实施规模为
5000 平方米以上。 

  保障性住房及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公益性行业建筑项目原则上不受上述

规模限制。 

第四章 项目申报和资金拨付 

  第十条 住宅产业化试点项目，各地财政和住建部门应根据奖补资金申报通

知要求，结合本地实际，认真组织项目申报，并联合行文分别提报省财政厅和

省住建厅。省财政厅会同省住建厅对上报的项目审核确认后，将奖补资金拨付

有关市县财政部门。 

  第十一条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项目的奖补资金，实行“先实施，后拨款”

方式。 项目开工前，由各地住建部门和财政部门联合行文，分别报省住建厅和

省财政厅。两厅组织专家进行现场核查验收，对符合奖补条件的项目，省财政

厅将奖补资金拨付有关市县财政部门。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各地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财政资金的管理，确保奖补资金的专款

专用。奖补资金的使用单位，要自觉接受和配合审计、财政、监察机关的监督

检查。 

  第十三条 各地住建、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项目和资金管理，定期对项目进

度、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追踪检查，做到专款专用，确保承担单位按时完成项目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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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对弄虚作假，冒领或者截留、挪用项目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依照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

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省住建厅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省财政厅、省住建厅 2012 年印发的

《吉林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吉财建〔2012〕848
号）同时废止，以前年度已获得省级专项补助的示范项目，仍按原办法规定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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